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特定场景B）电子保险单

保险单号： 662702202615062300000506NO.

    鉴于投保人已向本公司投保《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特定场景B）》
，并按本保险单缴付保险费，保险人同意按本保险单所列主险条款及相关附加险条款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特立本保险单为凭。

名称/姓名 鄂托克前旗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证件号
12150623MB1C81376P

通讯地址 联系人

和邮编 17648174365联系电话

投保人

核定载客人数
/被保险人数

 发动机号 车架号

 车牌号

JTEES43A682059349

蒙KT556Z

2GRA361972

7

车辆使用性
质

非营业党政机关、事业团体

车辆信息

行驶区域

出厂日期

  企业、党政机关、事业团体非营业客车；  家庭自用汽车；  非营业货车、出租、租赁
、城市公交营业客车；  公路客运营业客车、特种车、拖拉机；  摩托车；  营业货车

驾驶车辆类型

受益人
除另有约定外，本保险合同身故保险金、突发急性病身故或猝死保险金的受益人为被保险
人的法定继承人，其余责任的保险金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投保场景 驾乘机动车（载明车牌号码）场景

投保险种 保险责任
免赔额/给付比

例
每人保险费（元）

每人保险金额（元
）

意外身故 CNY13.00CNY500,000.00 /100%

意外伤残 CNY13.00CNY500,000.00 /100%

意外伤害医疗
费用

CNY46.37CNY500,000.00
医疗费用给付比

例:80.0%

医疗费用免赔额
:300元

意外伤害住院
津贴

CNY9.00

累计给付天数
:180天

每次事故给付天数
:180天

每日给付标准
:150.0元

每次事故免赔天
数:3天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特定场景B）条
款

节假日驾乘意
外身故、伤残

CNY9.10CNY1,000,000.00 /100.0%
意外伤害保险附加驾乘事故节假日限

额翻倍保险条款

超龄人员 CNY4.53/100.0%意外伤害保险附加超龄人员保险条款



保险费交付日期 于2026年3月28日前缴清全部保险费。

保险期间 自2026年3月27日零时起，至2027年3月26日二十四时止。

保险费合计 陆佰陆拾伍元整人民币 （大写） ￥CNY665.00元

保险合同争议解
决方式选择

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诉讼。

特别约定

1、本产品仅适用于核载座位数3座及以上的家庭自用车、非营业企业客车、非营业党政
机关及事业团体客车、非营业个人客车(不包括摩托车、非机动车、农用运输车、客货两
用车、货车、全挂、半挂汽车、专项作业车、三轮汽车、拖拉机、电瓶车)投保。
2、被保车辆在作为网约车行驶期间所发生的保险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
3、本产品驾乘部分按车牌号不记名承保，投保人数须与按该车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机动车行驶证》（简称“行驶证”）所载的核定载人数一致。若投保人数少于行驶证所载
的核定载人数，则各项保险金额将按投保人数/行驶证所载的核定人数的比例折算。
4、发生保险事故时，驾乘人员人数超过投保核定载客人数，在理赔时按照投保核定载

客人数/出险时驾乘人员人数比例给付。（出险时的驾乘人数为包括司机在内的车上全部
人数）
5、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后，请于48小时之内报案，因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

时通知，致使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对无法确定的部分，我公司
（即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6、根据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

金条件的人身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15]90号）文件的规定，对于被保险人不
满10周岁的，死亡给付的保险金额以人民币20万元为限；对于被保险人年满10周岁但未满
18周岁的，死亡给付的保险金额以人民币50万元为限。
7、本保单对被保险人所支出的必要合理的、符合当地基本医疗保险主管部门规定可报

销的交通意外伤害医疗费用，保险人扣除被保险人已通过其它途径获得的部分医疗费用的
补偿后，就剩余部分每次扣除300元的绝对免赔额后，在本保险合同载明的交通意外伤害
医疗费用保险金额范围内，按80%的给付比例给付交通意外伤害医疗费用保险金。
8、本保单对被保险人自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实际的住院日数，扣除3天免赔天

数后，乘以每日住院生活津贴标准给付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每次事故给付天数不超
过180天，累计给付天数不超过180天。
9、本产品无等待期（指自保险期间开始之日起至保险责任开始之日止的时段）。
10、每车每座限投1份，多投无效，多投部分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11、未尽事宜以适用的保险条款为准。
本合同的保险费为665.00元,其中不含税价格为627.36元，增值税额为37.64元。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特定场景B）条款》《意外伤害保险附加驾乘事故节假日限额翻倍
保险条款》《意外伤害保险附加超龄人员保险条款》

保险条款

保险人盖章保险人：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鄂托克前旗支公司

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敖镇陶伦南路中智佳苑7号
楼5号底商1-2层

销售机构：

签单日期：

国寿财险内蒙古鄂尔多斯鄂托克前旗互动一部（鄂前旗）

2026年2月26日

互动销售渠道:

授权签字_________

网址：www.chinalife-p.com.cn

核保： 出单员： 业务人员：自动审核通过 周娜李海香

    尊敬的客户：请您务必详细阅读相关保险条款，特别注意责任免除等内容。投保后您可通过本公司网
页、客户服务电话、营业网点核实保单及理赔等信息。若对查询结果有异议，请联系我公司。

全国统一服务/投诉电话： 95519 40086-95519贵宾服务专线：



尊敬的客户,您可以通过点击下述条款名称,查看具体条款文本:

1.《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特定场景B）条款》

2.《意外伤害保险附加超龄人员保险条款》

3.《意外伤害保险附加驾乘事故节假日限额翻倍保险条款》

https://econnect.chinalife-p.com.cn/frontendnew/getobscloudurl?file=/clausefile%2FclausePdf%2F8029535%2F10004994%2F8029535.pdf
https://econnect.chinalife-p.com.cn/frontendnew/getobscloudurl?file=/clausefile%2FclausePdf%2F9002091%2F10006955%2F9002091.pdf
https://econnect.chinalife-p.com.cn/frontendnew/getobscloudurl?file=/clausefile%2FclausePdf%2F9902984%2F10006883%2F990298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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